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跨地区经营管理备案登记表

备案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资质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企业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备案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企业名称
	

	地    址
	

	主管部门
	

	单位性质
	
	注册资金
	

	企业         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资质内容与等级
	

	驻汕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手机号码
	

	在汕承接
项目名称
	

	建设单位
	

	工程地点
	

	建设规模（面积、层数、投资额等）：


	执业注册人员简况
	

	工程勘察设计主要内容
	


	企业提供的备案材料情况
	

	勘察设计企业出图专用章
	

	申请企业所在市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
	

	汕头市住建局备案登记意见
	

	备  注
	


备  案  材  料  要  求

勘察设计企业须提交以下附件材料：

1、项目承接意向书或与项目委托方签署的合同文本（需招投标项目应提供中标通知书）原件和复印件（原件当场校验后退回）；
2、企业的情况简介（包括本企业的技术力量、技术特长以及拟承担项目的基本情况、技术要求等）并加盖企业公章；

3、企业出具的参加该项目工程勘察设计的主要技术人员（注册人员应具备承接该项目的资格）名单（姓名、职称、专业等，主要技术人员须在名单上亲笔签名，注册人员须加盖注册章式样），并加盖企业公章；

4、工程勘察、设计证书（副本）原件和复印件（资质证书的等级及业务范围须符合该项目要求；原件当场校验后退回）；

5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原件和复印件（原件当场校验后退回）；

6、该项目投资计划批准文件、招标核准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（原件当场校验后退回）；

8、外地的勘察、设计企业须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“备案登记表”的“申请企业所在市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”栏中出具的同意其外出承接工程勘察设计任务的意见。
经校核，企业提交的材料齐全的，当场发给同意工程勘察设计备案登记通知书。

